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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第一部电商领域的综合性法律首次提请人大常委会审议

电子商务立法草案
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草案）》首次提请人大常委会审议，这是我国第一部电商领域的综合性法律。
一直以来，立法滞后和监管空白让电商发展面临诸多矛盾和问题。围绕网购消费者如何维权、个人隐私如何保护、电商征税如何规定

等问题，记者梳理了首部电商法草案的六大焦点。

根据草案，电商法中所指的电子
商务，是指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进
行商品交易或者服务交易的经营活
动。法律、行政法规对商品交易或者
服务交易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全国人大财经委调研室副主任施
禹之指出，这里的经营活动一般指以
营利为目的的持续性业务活动。如果
自然人利用网络出售二手物品、闲置
物品和自产农产品，属于偶然行为、不

具有持续性的，不适用这一法律。
业内人士认为，从广义来看，在线

保险、网上证券交易、网约车等都属于
通过互联网进行服务交易的经营活
动。但金融服务因有其特殊性，不是本

法规范的重点，参照行业专门法律。
“对电子商务范畴不用具体限

定，也是考虑到电商快速发展和创新
的现实，不应将其凝固化、停滞化。”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薛军说。

今年央视“3·15晚会”曝光了众多
网络刷单的黑幕，多个电商平台成为刷
单重灾区。由于生意火爆，不少刷单群
换了个“马甲”，照样干得“风生水起”。

刷单不仅误导消费者，也扰乱了
市场竞争秩序，对行业的整体信誉损

害极大。前不久，国家发改委等多个
部委邀请8家互联网公司，共同签署
《反“炒信”信息共享协议书》，专门打
击网络“炒信”行为。

草案规定，不得实施损害电子商
务信用评价的行为，包括以虚构交

易、删除不利评价、有偿或者以其他
条件换取有利评价的形式，为自己或
他人提升商业信誉，以及发布不实信
用评价信息等。

“刷单目前主要由交易平台依据
自身制定的交易规则去治理，而工商

部门因缺少技术优势，难以及时发现
证据。”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政策法律
委员会副主任阿拉木斯说，这次以立
法的形式对炒信行为进行了禁止，有
利于进一步明确炒信行为的法律责
任，规范电商的经营活动。

买到假货投诉无门，找平台还是
找企业？网购商品延迟送达怎么
办？消费维权成为网购消费者的心
头之痛。

草案中有多个章节和条款提出
消费者权益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
章节提出“先行赔付”“保证金”等条

款，要求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电商
第三方平台不能提供平台内经营者
真实信息的，消费者可以要求第三方
平台先行赔偿。电商平台与经营者
协议设立消费者权益保证金，作为服
务担保机制的一部分。另外，在“电
子商务第三方平台”章节还对平台的

责任和义务作了专门规定。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王文华教授说，草案的一大特点是更
加注重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并对第
三方平台的义务和责任作了明确规
定，包括销售商品和提供服务要符合
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以及对平台

上经营者的监管义务等。
“草案不可能也没必要‘包揽天

下’。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
法等法律中已有规定的内容，电子商
务法原则上就不再加以规定。同时，
对于不断发展中的电子商务，草案也
兼顾了现实性和前瞻性。”王文华说。

网上商城用户信息与其他类型
网站不同，下单时要填写顾客的手机
号码、地址等真实信息，甚至涉及银
行卡等。不法分子一旦拿到这些信
息，就很有可能进行“精准诈骗”。

记者向数据倒卖者询价发现，个

人信息会以“对诈骗是否有帮助”为
标准定价：一手的、隔夜的京东网购
订单数据可卖到每条7元以上，时间
越久越不值钱，因为“货都到客户手
里了，就没法行骗了”。

电子商务法草案提出，电子商务

经营者要建立制度提升技术手段，防止
信息泄露、丢失、毁损，确保电子商务数
据信息安全；在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用户
个人信息泄露、丢失、毁损时，电子商务
经营主体应当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及时
告知用户，并向有关部门报告。

“保护个人信息安全先要治理个
人信息的非法交易，让参与倒卖个人
信息的各个环节都承担责任。”商务
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荆林波
说，这一规定可谓抓住了个人信息安
全保护的“牛鼻子”。

网络购物“不开发票，不交税”几
乎是一种潜规则。目前，大型的B2C
网站整体比较规范，偷税概率低，但部
分B2C、C2C模式的商家仍然不交税。

出现不交税问题的核心在于，监
管部门并不掌握一些电商平台以及

平台上注册企业的相关数据。
电子商务法草案规定，电子商务

经营主体应当依法履行纳税义务；电
子商务经营主体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
务应当出具纸质发票或者电子发票。

中国互联网协会信用评价中心

法律顾问赵占领说，电商卖家只要存
在经营行为就应该依法纳税，只不过
当前电商中有一些是大学生或者低
收入群体创业，国家没有强制要求所
有C2C商家进行工商登记并纳税，这
个红利期必然要过去的。

网店经营者和电商专家建议，电
商征税不应该“一刀切”，要区分哪些是
经营性行为，哪些是非经营性行为，比
如有人偶尔在网上卖自己的产品也要
求办工商登记交税就不合适，可以考虑
根据交易规模和频次，制定交税标准。

据统计，通过第三方平台达成的
交易占目前网络零售市场规模的九
成。然而，当前的网购乱象多数是由
于电商平台制假售假、销售违禁物品。

根据电子商务法草案，电子商务第
三方平台应对平台内的商品或者服务信

息进行检查监控，发现未取得相关行政
许可、销售禁止交易的商品服务等，应当
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并采取必要措施。

当前，绝大多数电商平台都要求
对经营者信息进行登记，但微商这方
面规范很不完善，如何调整和规范需

要进一步细化相关规定。海川汇国
际信息咨询（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
苗玉瑞说，应建立完善的监管、追究
机制，明确罚则和责任追究流程。

对于电商草案中第三方平台对
消费者“先行赔付”的条款，北京盈科

（长春）律师事务所律师麻壮说，这一
规定是合同法在电商法中的反映，为
解决该类纠纷提供了更加明确的法
律依据，有利于网购纠纷的解决。

记者 于佳欣 李亚红 高亢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

微商、网约车
算不算规范对象？

“炒信”之风
能否就此刹住？

消费者权益“保护门”
能否打开？

信息泄露被“精准诈骗”
如何防止？

网上开店
怎么征税？

规范第三方平台
能否带来放心购？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 全国人大常
委会19日审议相关决定草案，拟授权国务院在
河北省邯郸市等12个生育保险和基本医疗保
险合并实施试点城市行政区域暂时调整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有关规定。

为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的明确部署
和“十三五”规划以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任务
中提出的“将生育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合并
实施”的要求，2016年 10月，国务院已原则
同意《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
施试点方案》。

草案规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
在河北省邯郸市等12个城市暂时调整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
六条关于生育保险基金单独建账、核算以及编
制预算的规定，将生育保险基金并入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基金征缴和管理。上述决定实施期限
为二年。对实践证明可行的，修改完善有关法
律规定；对实践证明不宜调整的，恢复施行有关
法律规定。

12个试点城市分别是：河北省邯郸市、山
西省晋中市、辽宁省沈阳市、江苏省泰州市、安
徽省合肥市、山东省威海市、河南省郑州市、湖
南省岳阳市、广东省珠海市、重庆市、四川省内
江市、云南省昆明市。

12个试点城市暂时调整实施社会保险法

将生育保险和
基本医疗保险合并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记者高敬）水
污染防治法修正案草案19日提请十二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针对社会普
遍关注的饮用水安全问题，修正案草案将从制
度上予以强化，保障饮用水安全。

草案强化了饮用水安全保障制度。在现行
法律规定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制度的基础上，
增加了以下内容：一是开展饮用水水源污染风
险调查评估，筛查可能存在的污染风险因素，并
采取相应的风险防范措施；二是规定单一水源
供水的城市，应当建设应急水源或者备用水源，
或者开展区域联网供水；三是规定有条件的地
区要发展规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用水安全；
四是强化饮用水供水单位责任，保证供水水质
达标，不达标的要对供水单位进行处罚；五是加
强饮用水水质监测，有关信息要向社会公开；六
是加强饮用水安全应急管理。

我国拟修法强化
饮用水安全保障制度6 大焦点


